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综合评分表
项目名称：18家企业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委托律师代理服务采购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
	评分
项目
	分值
	序号
	评分标准
	响应单位提供材料说明
	得分情况
	得分情况
	得分情况

	
	权重
	
	
	
	A
	B
	C

	报价
部分
	20
	1
	费用报价得分=（1-|选聘基准价-费用报价|/选聘基准价）*费用报价所占权重分值

选聘基准价=各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
	报价单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分项小计
	
	
	
	

	分项小计
	
	
	

	技术
文件
	80
	2
	律师事务所的业绩（20分）
	近三年有担任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的经验。每提供一个合同得5分，最高得20分。

。
	需提供合同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全者不得分，原件备查


	
	
	

	
	
	3
	主办律师的业绩（10分）
	近三年至今主办律师的业绩情况：代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，1个案件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
	提供代理合同或判决书、裁定书复印件，需要包含主办律师姓名，原件备查。
	
	
	

	
	
	4
	主办律师执业年限（10分）
	执业年限≧10年，得10分；执业年限≧5年，得5分，其余得2分。
	提供司法局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复印件，原件备查。
	
	
	

	
	
	5
	服务便利性（10分）
	响应单位在龙岗区有服务团队和固定的办公场所，得10分；其余得5分。
	办公地点需提供租赁合同或自有产权证明
	
	
	

	
	
	6
	本项目的服务方案（30分）
	法律服务方案的总体思路、项目推进重要举措；工作流程安排合理性、完整性、可执行性；进度保障、技术力量保障、成果质量保障；项目整体情况的认知，重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方案。

由评审人员进行横向对比，酌情打分。
	提供本项目的服务方案
	
	
	

	分项小计
	
	
	

	总   分
	
	
	

	推荐中标人（选取得分最高的响应单位）
	


备注：1.各项评审打分按照四舍五入，小数点保留2位进行计算。 

             2.以上所有提供的材料均需加盖公章。
